
法治精神

　 　 隨 着 時 代 變 化 ， 社 會 對 於 法 治 的 概 念 也 有 所 演

化 。 英 國 權 威 法 律 專 家 戴 西 教 授 （ A .  V .  D i c e y ）

在 十 九 世 紀 提 出 對 英 國 憲 政 制 度 發 展 的 觀 點 ， 他 認

為 法 治 應 該 包 含 以 下 三 個 最 重 要 的 原 則 ： 

• 法 律 具 有 最 高 地 位 。 所 有 人 都 由 法 律 規 管 ， 並 只

由 法 律 規 管 。

• 法 律 面 前 人 人 平 等 。 這 個 概 念 是 從 第 一 個 概 念 衍

生 出 來 的 。 當 我 們 說 法 律 是 最 高 的 ， 每 一 個 人 都

受 法 律 管 治 ， 但 若 果 它 是 不 公 平 對 待 每 一 個 人 的 話 ， 那 怎 麼 辦 ？ 因 此 ， 如

果 認 同 法 律 是 最 高 的 ， 那 麼 它 對 待 每 一 個 人 都 要 相 同 。 各 人 均 可 享 受 法 律

公 平 地 保 護 各 自 的 權 利 ， 沒 有 人 的 權 利 可 以 凌 駕 別 人 的 權 利 ； 而 且 各 人 均

必 須 遵 守 同 一 套 法 律 、 受 同 一 個 法 庭 所 管 轄 。

• 憲 法 原 則 （ 市 民 的 權 利 ） 。 第 三 個 引 申 出 來 的 概 念 是 憲 法 的 一 般 原 則 ， 包

括 市 民 的 權 利 ， 都 是 源 自 法 庭 在 案 件 中 的 判 決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除 了 着 眼 於 法

律 外 ， 重 要 的 是 法 庭 的 權 力 和 司 法 管 轄 權 。

　 　 公 義 、 法 治 、 自 由 、 民 主 、 平 等 ， 可 能 是 當 代 關 於 人 權 最 普 及

的 追 求 ， 而 這 些 理 想 的 關 係 是 有 先 後 次 序 的 。 古 希 臘 哲 學 家 柏 拉 圖

（ P l a t o ） 在 《 理 想 國 》 （ R e p u b l i c ） 一 書 中 提 出 「 甚 麼 是 正 義 ？ 」

這 題 問 題 ， 開 啟 了 西 方 社 會 的 政 治 哲 學 。 之 後 ， 柏 拉 圖 的 學 生 亞 里 士

多 德 （ A r i s t o t l e ） 提 出 了 法 治 較 人 治 為 優 的 概 念 。 公 義 締 造 了 法 治 的

基 礎 和 標 準 ， 而 擁 有 真 正 的 法 治 ， 社 會 才 有 規 則 ， 大 家 才 能 夠 在 法 治

的 基 礎 上 ， 逐 步 建 立 起 自 由 、 民 主 和 平 等 的 理 想 。



　 　 在 戴 西 教 授 提 出 他 的 法 治 學 說 一 百 多 年 後 ， 英 國 前 任

首 席 大 法 官 湯 姆 ． 賓 漢 勳 爵 （ L o r d  T o m  B i n g h a m ） ， 在

本 世 紀 初 也 提 出 了 他 對 法 治 的 見 解 。 當 中 既 有 保 留 前 人 提

出 的 基 本 原 則 ， 例 如 人 人 都 要 守 法 ， 同 時 也 加 入 了 更 多 具

時 代 背 景 的 思 考 。

　 　 首 先 ， 法 治 意 味 着 要 審 核 政 府 的 行 為 和 法 律 的 合 法 性

和 合 憲 性 。 前 者 講 究 是 否 有 法 律 依 據 ， 後 者 則 更 進 一 步 ，

即 使 是 依 法 而 行 ， 還 要 考 慮 行 為 本 身 或 所 依 據 的 法 律 是 否

符 合 憲 法 。 如 有 違 憲 ， 政 府 的 行 為 和 法 律 便 應 該 撤 回 或 取

消 。 在 香 港 ， 這 稱 之 為 「 司 法 覆 核 」 。

　 　

　 　 其 次 ， 是 市 民 的 知 道 法 律 的 權 利 。 這 便 要 求 法 律 是 可 接 觸 、 可 明 白 、 清

晰 、 確 定 ， 以 及 可 預 測 的 。 這 樣 市 民 才 能 分 辨 何 事 可 為 ， 何 事 不 可 為 。

　 　 第 三 ， 是 法 律 要 對 市 民 的 基 本 人 權 有 充 分 保 障 。 甚 麼 是 基 本 權 利 ？ 簡 單

來 說 就 是 反 映 世 界 認 同 的 一 些 基 本 價 值 。 在 運 作 上 ， 這 裏 有 兩 個 層 次 的 含

意 ： 第 一 ， 法 律 適 用 於 所 有 人 ， 沒 有 人 是 特 別 的 、 享 有 不 必 要 的 特 權 或 特 殊

優 惠 ， 以 及 可 以 享 受 不 同 等 的 待 遇 （ 當 然 某 些 特 殊 情 況 除 外 ， 例 如 照 顧 殘 疾

人 士 ） 。 這 些 意 見 跟 上 文 戴 西 教 授 所 說 ， 沒 有 人 可 以 享 有 比 別 人 更 多 的 權 利

相 似 。 第 二 ， 是 法 律 有 能 力 保 障 市 民 的 基 本 人 權 。 這 方 面 除 了 有 賴 法 庭 有 效

運 作 ， 以 及 市 民 普 遍 尊 重 法 律 和 法 庭 之 外 ， 也 涉 及 政 府 的 強 制 力 ， 例 如 執

法 ， 作 為 支 撐 落 實 法 律 的 力 量 。

　 　 香 港 是 文 明 大 都 會 ， 市 民 十 分 明 白 法 治 對 於

社 會 運 作 的 公 平 性 和 保 護 個 人 權 利 的 重 要 性 ， 並

且 齊 心 協 力 維 護 法 治 。 《 基 本 法 》 確 保 了 香

港 的 法 治 精 神 ， 終 審 法 院 被 授 權 獲 得 終 審

權 。 而 終 審 權 的 獲 得 ， 正 是 香 港 司 法 獨 立

的 標 誌 性 事 件 ， 也 是 法 治 精 神 能 夠 在 香 港

繼 續 發 揚 光 大 的 制 度 性 基 礎 。


